
并价差”项目年末数为198万元（213-15）。“合并价差”项目年

末数与A公司2003年度个别会计报表“股权投资差额”项目

年末数198万元（220-22）一致，以后年度，A公司合并会计报

表时不必再对该股权投资差额摊销数作调整。
在实务中，类似例1、例2的情况经常是同时存在的，实

际处理时，应通盘考虑进行合并调整与抵销。在连续编制合

并会计报表时，对影响“年初未分配利润”的上年度合并调

整分录，如例1中对“两表”的股权投资收益差异7万元的调

整分录、例2中对股权投资差额摊销差异-0.7万元（或-7万

元）的调整分录，均应过入（原调整分录有关收入或费用科目

过入时应改为“年初未分配利润”科目）。限于篇幅，具体合

并处理在此不再赘述。

在多层控股情况下，也可采取一次合并的方法编制合

并会计报表。本文对一次合并方法不再叙述，但要提醒注意

的是，在采取一次合并的方法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对合并

抵销内部往来中相应抵销坏账准备及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

利润等而引起合并净利润或所有者权益增减的金额，还应

考虑其是否对少数股东收益、少数股东权益有影响。如果有

影响，应对少数股东应享有（或分担）数进行调整。
（作者单位：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青岛建设集团

中石化 股份天津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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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收入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探讨

徐美华

国税发〔2003〕83号文件第二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

采取预售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其当期取得的预售收入先

按规定的利润率计算出预计营业利润额，再并入当期应纳

税所得额统一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待开发产品完工时再

进行结算调整。”那么，由于预计营业利润发生的应税差异

及产生的未来所得税影响金额的会计处理该如何进行呢？

由于预计的营业利润待开发产品完工结算调整时可以

转回，该差异为未来可抵减时间性差异。若采用“纳税影响

会计法——债务法”，在税率变动或开征新税时，需要调整

递延税款的账面余额，且调整金额较大、操作较烦琐。故笔

者认为宜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递延法。”由于按预售

收入预计营业利润只是对当期会计利润（亏损）的一项纳税

调整（要求按季调整缴纳），是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上做加（减）法。那么预计营业利润发生的时间性差异是否一

定会影响未来所得税金额呢？如将发生的时间性差异所产

生的未来所得税影响数确认资产，并将此所得税影响数递

延至开发产品销售结算期确认为所得税费用，那么当期应

税差异影响的未来所得税额究竟是多少？这是房地产开发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中的一个难点。
1、若当期并入（抵减）预计营业利润后，应纳税所得额为

正数，当期以预计营业利润为基数按当期适用税率计算的

金额小（等）于当期应交所得税额，说明由于预计营业利润发

生的应税差异全额影响所得税金额，其产生的未来所得税

影响金额应全额递延至销售结算期与收入配比，其递延税

款借方金额为当期以预计营业利润为基数按当期适用税率

计算的金额。

例1：某企业2004年9月末应纳税所得额为25万元，1—9

月末预计营业利润20万元，其中三季度预计营业利润6万

元；1—9月末累计抵减预计营业利润5万元，其中三季度应

转回递延税款借方金额0.66万元，已缴纳企业所得税4万

元。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并作有关会计分录（所得税率为

33%）。
当期应交企业所得税=（25+20-5）×33% -4=9.2（万元）

当期以预计营业利润为基数按当期适用税率计算的金

额=6×33% =1.98（万元）（小于当期应交所得税金额）

当期产生的递延税款借方金额为1.98万元

当期转回的前期确认的递延税款借方金额为0.66万元

当期所得税费用=9.2+0.66-1.98=7.88（万元）

借：递延税款  1.98

贷：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  1.98
借：所得税  7.88

贷：递延税款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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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  7.22

2、若当期并入（抵减）预计营业利润后，应纳税所得额为

正数，当期以预计营业利润为基数按当期适用税率计算的

金额大于当期应交所得税额，说明由于预计营业利润发生

的应税差异，部分影响所得税金额。即一部分抵补原应纳税

所得额负数，视同永久性差异处理；一部分产生的所得税影

响金额应递延至销售结算期与收入配比，其递延税款借方

金额为当期应交企业所得税。
例2：某企业2004年9月末应纳税所得额为15万元，1—9

月末预计营业利润30万元，其中三季度预计营业利润20万

元；1—9月末累计抵减预计营业利润16万元，其中三季度应

转回递延税款借方金额2.64万元，已缴纳企业所得税6万

元。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并作有关会计分录（所得税率为

33%）。
当期应交企业所得税=（15+30-16）×33% -6=3.57（万元）

当期以预计营业利润为基数按当期适用税率计算的金额=20×

33% =6.6（万元）（大于当期应交所得税额）

当期产生的递延税款借方金额=3.57万元

当期转回的前期确认的递延税款借方金额为2.64万元

当期所得税费用=3.57+2.64-3.57=2.64（万元）

借：递延税款  3.57

贷：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  3.57

借：所得税费用  2.64

贷：递延税款  2.64

该例未并入当期预计营业利润金额时，预计营业利润

抵减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负数，则说明当期预计营业利润

并入后，部分金额抵补了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负数（视同永久

性差异处理），没有产生未来所得税影响金额，这部分金额

可不作为基数计算所得税在递延税款借方反映；抵补完当

期应纳税所得额负数后才会有当期所得税应交数，即当期

所得税应交数是预计营业利润并入后产生的，故当期递延

税款借方金额为当期应交所得税金额。

3、若当期并入（抵减）预计营业利润后，当期应纳税所得

额为零或负数、或当期应交企业所得税为零，说明预计营业

利润并入后只是抵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负数（视同永久性

差异处理），并未产生所得税影响金额，故当期递延税款借

方金额为零。当期销售结算应转回前期确认的递延税款借

方金额，作为所得税费用，与当期会计收益配比，从而抵减

留存收益。下一会计年度，未缴纳企业所得税年度的预计营

业利润销售结算后仍可抵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因为在财

务会计的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前一年度虽未缴纳企业所得

税，但预计营业利润抵补了部分应纳税所得额负数，下一年

度（连续5年内）应纳税所得额若为正数，经税务师事务所等

中介机构对前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负数审核报税务部门批

准后，可予以税前弥补（弥补金额中已扣除原预计营业利润

金额）。

例3：某企业2004年9月末应纳税所得额为10万元，1—9

月末预计营业利润20万元，其中三季度预计营业利润12万

元；1—9月末累计抵减预计营业利润15万元，其中三季度应

转回递延税款借方金额2.64万元，已缴纳企业所得税6万

元。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并作有关会计分录（所得税率为

33%）。
当期应缴纳企业所得税额=（10+20-15）×33% -6=-1.05万元（为负

数）

当期产生的递延税款借方金额为0

当期转回的前期确认的递延税款借方金额为2.64万元

当期所得税费用为2.64万元

借：所得税  2.64

贷：递延税款  2.64

《企业会计制度》第七章第一百零七条规定：“采用纳税

影响会计法时，在时间性差异所产生的递延税款借方金额

的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如在以后转回时间性差异的时期

内（一般为3年），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予以转回的，才能确

认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并作为递延税款的借方

反映，否则，应于发生当期视同永久性差异处理。”由于房地

产开发企业预计营业利润的特性，当期预收房款预计营业

利润与当期销售结算抵减预计营业利润往往反差很大，且

难以预计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是正数还是负数，若在

发生当期作为永久性差异处理，则会出现税前会计利润与

税后会计净利润反差很大，甚至留存收益也会出现红字，不

符合配比原则，容易误导会计报表使用者；若在发生当期作

为递延税款借方反映，销售结算转回前期确认递延税款借

方金额，使发生的所得税费用能与收益配比，虽在以后年度

可能会出现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不足抵减当期应抵减的预计

营业利润，但转回的所得税影响金额是与当期收益配比，不

会误导会计报表使用者，也符合所得税会计处理原则。
综上所述，由于国税发〔2003〕83号文件的发布，给会计

核算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增加了会计核算难度，但只要所得

税会计处理方法得当，不人为加大递延税款借方金额，注重

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做到原预计多少营业利润，销售

结算抵减多少；所得税借方差异在递延税款归集多少，销售

结算转回多少。哪幢哪户销售结算，就抵减哪幢哪户预计营

业利润。需要注意的是：若当期退回预售房款（已预计营业

利润并产生递延税款借方金额），不能将当期预收账款金额

扣减当期退回金额计算预计营业利润，否则会发生原在递

延税款归集的所得税借方金额无法全额转回或转回金额大

于原归集金额，应将退回金额的预计营业利润直接抵减当

期应纳税所得额，同时转回原在递延税款归集的所得税借

方金额，该部分差异虽未实现销售，但由于退款原计算的递

延税款借方金额应予转回。
（作者单位：浙江建德市城建工 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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